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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人”妙手解纷争 女职工送锦旗表谢意

岗前培训期间，用人单位该不该发工资？

【案情回放】

2022 年 3 月，吕某入职 A 公司，双

方签订一份《培训协议》，约定“培训期

2 个月（2022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

其间无工资，不构成劳动关系，A公司

无需为吕某缴纳社会保险”。培训期

间，A公司安排吕某接替其他员工，出

差至外地企业完成工作任务。同年 4

月 15 日，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

同期限2022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

14日），A公司自2022 年5月起为吕某

缴纳社会保险。

2024 年 6 月 ，双 方 解 除 劳 动 关

系。因 A 公司未支付 2022 年 3 月 1 日

至 4 月 15 日的劳动报酬，吕某向劳动

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裁决未支持吕

某该项请求。吕某遂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A公司支付培训期间工资。

A 公司辩称，2022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为培训期，双方不构成劳动关

系，无需支付工资。

【法院审理】

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争议焦点在于

培训期间原告、被告是否建立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虽然签订

了《培训协议》，约定培训期间不构成

劳动关系、A 公司不承担用人单位的

义务，但在案证据显示，吕某在培训期

间已根据A公司的安排接受工作任务

并实际提供劳动，A 公司亦通过规章

制度对吕某进行管理和考核，应当认

定A公司已对吕某开始用工。

综上，法院依法认定双方自 2022

年3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判决A公

司支付吕某培训期间的工资。该判决

已生效。

【法官说法】

经办法官表示，根据《劳动合同

法》相关规定，判断“岗前培训”期间是

否存在劳动关系，关键在于是否属于

“用工”。“用工”不仅指实际从事岗位

工作，还包括为履行岗位职责进行的、

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岗前准备活动。若

劳动者根据用人单位的安排，为满足

岗位需求、提升工作技能而接受培训，

甚至在培训期间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

并实际提供劳动，即使名为“培训”，也

应当认定为“用工”。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根据岗位

需求，要求劳动者进行岗前培训的，

应及时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按约

定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不得通过

签署《培训协议》等规避法定责任，如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专项技术培训

的，可以通过订立协议与劳动者约定

服务期；劳动者参加岗前培训时，应

注意留存培训安排、工作任务记录、

工资流水、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在

双方对劳动关系认定或劳动报酬产

生争议时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

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

立职工名册备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

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

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

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发出支付令。

（张琳岚 李文琳）

以案说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员村宫）近日，广州市员村工人文化宫法

律服务中心收到了一面由职工罗女士寄

来的锦旗。锦旗上“铁肩担道义 妙手解

纷争”的金色大字格外醒目。锦旗的背

后，不仅承载着职工沉甸甸的谢意，更是

对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的认可。

罗女士原在广州某传媒公司从事人

事行政工作，在职期间因怀孕，公司要求

其签署“自离”文件，并明确表示劳动合同

到期后不再续签。更令人心寒的是，在罗

女士休产假期间，公司拒付产假工资。在

多次催讨无果后，罗女士无奈向公司提出

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并提起了劳动仲裁。

劳动仲裁裁决后，双方均不服，案件

进入一审程序。收到一审开庭通知的罗

女士深感个人力量有限、法律程序复杂，

在迷茫无助之际，她找到了“娘家人”广州

市总工会属下单位广州市员村工人文化

宫法律服务中心，并申请法律援助。

中心在接到罗女士的申请后迅速指

派工会律师对接。工会律师在详细了解

案情后，为罗女士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法

律分析，指出案件中关于加班费证据的收

集要点与诉讼风险，明确了未休年休假工

资的计算依据，并告知其关于“试用期社

保”等诉求因未经仲裁前置，需另行处理，

以避免诉讼程序的混乱。

在一审阶段，工会律师为罗女士提供

了坚实的法律服务支持。一审判决后，针

对罗女士对加班费及未休年休假工资相

关判决部分的不服，工会律师继续代理该

案并为其提起上诉。

二审过程中，工会律师凭借专业的法

律素养和丰富的庭审经验，细致梳理加班

证据，向法庭清晰阐明每项加班费的计算

逻辑和法律依据。最终，在法院主持下，

公司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同意增加支付

部分加班费。案件最终以调解方式圆满

结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罗女士的合法劳

动权益。

案件结束后，罗女士特地寄来这面

锦旗。她激动地表示：“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是工会和法律服务中心给了我最大

的支持和帮助。律师的专业、耐心和坚

持，让我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和工

会组织的温暖。工会组织是我们职工真

正的守护者！”

Q：因公司拖欠工资离职，员工可

以申请经济补偿吗？

A：《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未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情形的，劳动者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六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

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

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Q：经济补偿应在何时支付？

A：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

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

工作交接。

用人单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的，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

Q：经济补偿按到手工资算吗？

A：《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

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

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

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

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

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

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

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

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

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

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

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

条规定：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

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

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

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

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

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

注意：应得工资指税前工资。

（来源：人社部）

本报讯“多亏了你们，拖了大半年的

工资终于有了着落，这下心里的石头总算

落地了！”拿到调解协议书的工人陈某激

动地说。近期，在茂名信宜市综治中心的

统筹调度下，信宜法院联合市人社局、市

总工会成功调处一起涉40多名工人的劳

务合同纠纷，用高效联动的调解方式化解

了群体性劳资纠纷，维护了劳动者权益与

社会和谐。

“我们跟着文老板做手工加工，从今

年1月开始就没拿到工资了，家里等着钱

过日子呢！”今年10月，多名工人陆续来到

信宜市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求助。

据工人们反映，文某从广西某玩具公

司进货至信宜，聘请工人进行手工加工，

但因资金回笼不畅，自2025年1月起便拖

欠工资，至今共拖欠陈某等40多名工人约

17万元工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信宜

市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将案件通

过“粤平安”平台上报给市综治中心。

信宜市综治中心对案件进行分析研

判后，发现涉案工人中大部分已达退休年

龄，无法通过常规劳动仲裁程序维权；且

多数工人文化程度不高，对法律程序不熟

悉，若走诉讼途径，不仅耗时费力，还可能

因举证困难影响维权效果。

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实现“一揽子”化

解纠纷，信宜综治中心立即向信宜法院、

总工会、人社局发出联动调解邀请，启动

“法院+工会+人社”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

作机制。

在信宜综治中心的统筹调度下，三方

单位迅速明确分工职责：法院发挥专业优

势，指派经验丰富的法官全程指导，确保

调解程序合法规范；人社局立足行政职

能，精准解读劳动保障政策法规，核实务

工事实等关键依据；总工会站在职工立

场，耐心倾听诉求、疏导情绪，引导工人理

性维权，同时向文某宣讲用工责任。

最终，在信宜法院、人社局、总工会三

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一

致调解意见：由文某分两期支付工资。双

方现场签署调解协议后，信宜法院依法对

该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

力，消除了当事人的后顾之忧。 （周妙）

信宜四方联动成功为40多名工人追回欠薪


